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
「建國一百年─婦幼保護的願景與實踐」研討會
台灣兒童福利法1993年大幅修正，由國家強力介入兒童少年保護，2003年兒童福利法及少年福利法整併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，更強化兒童及少年保護相關規定。另外家庭暴力防治法亦於1999年全面實施，以往於法不入家門觀念下，一般社會大眾多以家庭小事不以為意，導致兒童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案件無法浮出檯面，衍發出人命的不幸甚至代代相傳的噩夢，而今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以來，在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的協力推動下，防治工作已略見成效。然而隨著案量不斷逐年上升，整體結構面的不足，以及網絡合作上的困境，弱勢被害人的權益，仍是有識之士，至今的難題。
    家庭暴力(含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)案件乃為犯罪案件，2010年度家庭暴力通報件數已達105,130件，警察受理報案為41,164件，平均每天發生113.08件；相較於全國最嚴重的機車竊盜49,677件以及次嚴重的汽車竊盜17,106件，家庭暴力(含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)案件已躍升全國第二嚴重的犯罪。2011年1至7月，家庭暴力通報件數更高達65,954件，警察受理報案為24,002件；機車竊盜為25,821件、汽車竊盜8,099件，合理推估，家庭暴力案件在今年可能會成為最嚴重的犯罪，家庭暴力儼然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暴力犯罪，由於家庭暴力加害人明確，相較於其他犯罪，其實是更容易落實犯罪預防，政府應積極加強並重視家庭暴力犯罪預防工作，確保婦幼安全。

    而今政府啟動組織再造的契機，究竟這樣的改變會為未來帶來什麼樣新的發展與機會，尤其內政部社會福利相關業務即將在101年與行政院衛生署整併，成立衛生福利部，而警政署也將於防治組下設婦幼科專責婦幼保護工作，2011年正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，處在政府組織改造，新舊交替、繼往開來的歷史關鍵時刻，期望藉由各界的代表，包含婦權會、司法、警政、社政等防治網絡、民間與學術部門的專家學者，齊聚研議婦幼保護以警政為中心的防治工作，現在與未來的願景與實踐，為婦幼保護工作再開新頁。
一、指導單位：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
二、主辦單位：台灣防暴聯盟
三、協辦單位：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刑事科
四、日期：100年11月10 日(星期四)、11日(星期五)
五、地點：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(台大校友會館4F會議室)

六、參加對象：保護網絡單位代表（含司法院、法務部、內政部、警政署、兒童局、 

    家防會）、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婦幼隊、分局家防官、社區家防官、民間團體、
    各界關心婦幼保護工作人士等與會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（報名表請參見後方附件）

(1)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0年10月20日(星期四)18：00前

(2) 請將報名表傳真至：(02)2341-3432

(3) 請使用報名表，並以主旨為『◎研討會報名』之電子郵件將報名資

 料填畢寄至j15255111@yahoo.com.tw

(4) 確認有無報名，請於100年10月25日(星期二)於www.tcav.org.tw確認

八、連絡方式：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 

              連絡人：張欣耘

          電話：(02) 2341-3434

          傳真：(02) 2341-3432

          E-mail：j15255111@yahoo.com.tw

          地址：100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30號4F

附件一：「建國一百年─婦幼保護的願景與實踐」研討會之期程表
附件二：「建國一百年─婦幼保護的願景與實踐」研討會之報名表

附件一

「建國一百年─婦幼保護的願景與實踐」研討會之期程表
	日期
	11/10 (四)

	時間
	內容

	09:00~09:15
	報到

	09:15~09:40
	防暴聯盟理事長致歡迎詞與貴賓致詞並公開簽署防暴願景書
	理事長張錦麗、立法委員潘維剛、楊麗環、黃昭順、林益世、黃淑英等關心婦幼保護的立法委員、司法院秘書長林錦芳、內政部政務次長簡太郎

	09:40~10:55


	主題一：婦幼保護的願景(一)警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主持人:10分
	立法委員：潘維剛委員

	
	引言人:15分
	警察大學：葉毓蘭教授

	
	與談人:10分
	內政部家防會：簡慧娟執行秘書

	
	
	監察委員：高鳳仙委員

	
	
	警政署：王卓鈞署長

	
	
	中正大學：林明傑教授

	
	
	台灣防暴聯盟：張錦麗理事長

	10:55~11:10
	中場休息

	
	主題一：婦幼保護的願景(二)司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主持人:10分
	立法委員：楊麗環委員

	11:10~12:25


	引言人:15分
	台北大學法學院：徐慧怡院長

	
	與談人:10分
	司法院少家廳：黃梅月廳長

	
	
	法務部檢察司：林錦村副司長

	
	
	愉晶法律事務所：朱容辰律師

	
	
	警察大學：行政系許福生主任

	
	
	勵馨基金會：紀惠容執行長

	12:25~13:30


	午餐休息



	13:30~15:15


	主題二：婦幼保護的實踐─101年組織再造

	
	主持人:10分
	婦權會委員：范國勇副教授

	
	引言人:15分
	台灣大學：劉淑瓊副教授

	
	與談人:12分
	警政署刑事警察局：林德華局長

	
	
	警察大學：黃翠紋教授

	
	
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：廖書雯老師

	
	
	現代婦女基金會：姚淑文執行長

	
	
	婦權基金會：顏玉如組長

	
	問答:20分

	15:15~15:30
	中場休息



	15:30~17:45


	主題三：婦幼保護的實踐─以警政為中心的婦幼保護網絡整合

	
	主持人:10分
	警察專科學校刑事科：莊忠進主任

	
	引言人:15分
	刑事警察局：王淑奐組長

	
	與談人:15分
	內政部家防會：簡慧娟執行秘書

	
	
	內政部兒童局：張秀鴛局長

	
	
	法務部：張春暉主任檢察官

	
	
	新北市中和一分局：李修度家防官

	
	
	台灣防暴聯盟：周清玉榮譽理事長

	
	問答:35分

	17：45
	賦歸

	

	日期
	11/11 (五)

	時間
	內容

	09:00~09:15
	報到

	09:15~09:20
	防暴聯盟理事長致歡迎詞與開場
	理事長張錦麗

	09:20~10:35


	主題四：婦幼保護的實踐─高危機被害人警政的策略運用（一 ）

	
	主持人:10分
	台灣防暴聯盟：張錦麗理事長

	
	引言人:15分
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：韋愛梅助理教授

	
	與談人:10分
	台北市婦幼隊：邱子珍隊長

	
	
	新北市婦幼隊：斯儀仙隊長

	
	
	雲林縣婦幼隊：吳啟安組長

	
	
	花蓮縣婦幼隊：王希達隊長

	
	
	桃園婦幼隊：莊薏珍組長

	10:35~10:50
	中場休息

	 10:50~12:35


	主題四：婦幼保護的實踐─高危機被害人警政的策略運用（二 ）          

	
	主持人:10分
	內政部家防會：簡慧娟執行秘書

	
	引言人:15分
	花蓮鳳林警察分局：郭怡明家防官

	
	與談人:12分
	彰化鹿港分局：林進成家防官

	
	
	台南市婦幼隊：王樂民組長

	
	
	內政部家防會代表

	
	
	現代婦女基金會：林美薰副執行長

	
	
	兒福聯盟：陳麗如副執行長

	
	問答:20分

	12：35
	賦歸


附件二
「建國一百年─婦幼保護的願景與實踐」研討會之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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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2011年11月10(星期四)、11日（星期五）
地點：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(台大校友會館4F會議室)

	姓名：
	性別： □男　 　□女

	服務單位：
	職稱：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地址：（若須公文核發者必填，若無須可免填）

	報名參加日期：(請擇一打勾)
              □只參與週四第一天   □只參與週五第二天  □連兩日均參加  

	電話：
	手機：

	E-mail：
	用膳情形：　□葷食　　　□素食

	備註：（若有特殊需求請於下欄中註明）




※ 注意事項：

   報名表於100年10月20日(星期四) 18：00止，請於此日期前傳真或E-mail。

報名電子郵件：j15255111@yahoo.com.tw
100年10月25日（二）報名名單公布至台灣防暴聯盟網站http://www.tcav.org.tw/
傳真電話：(02)2341-3432
聯絡電話：(02)2341-3434

因名額有限，傳真或E-mail報名請務必來電確認，以保障您的權益！
◎ 為響應環保，請報名者自行攜帶環保杯、筷，謝謝您一同愛護地球。
報  名  表








